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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所得分配差距情形，常用的指標有兩種：「吉尼係數」［註 1］與「五等分

位所得差距倍數」［註 2］；當指標數值上升時，表示所得分配不均度增劇。 

 

主計總處日前公布 111 年度家庭收支調查結果，吉尼係數為 0.342，相較於 110年

度上升 0.001、為 13 年來最高。在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的部分，相較於 110 年

度，每戶所得差距倍數維持 6.15、同為 11 年來最大；個人所得差距倍數上升 0.02

至 3.93、為 8 年來最高。各項數據皆顯示，我國貧富差距情形不僅沒有改善，且

似有擴大的情形，引起不少討論。 

 

在財政學規範面，改善貧富差距，是政府存在的根本意義；在做法上，可以設計

「收入面」或「支出面」的政策工具。 

 

所謂收入面政策工具，指的是政府透過從家庭取得之「移轉收入」，來縮減所得

差距；主要是透過租稅的徵收，使高所得家庭負擔較重的稅負，而中低所得家庭

支付較少、甚至不需繳納租稅，以拉近高所得與中低所得家庭，稅後所得之差距。

雖然，規費與罰款也是政府之移轉收入，但兩者皆不具備改善所得差距的功能。 

 

而支出面政策工具，則是指政府透過對家庭之「移轉支出」，來縮減所得差距；

主要是透過社會福利措施，例如，低收入戶生活補助、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

老農津貼…等，來提高經濟弱勢家庭之所得，縮減其與高所得家庭；除現金給付

外，亦有移轉支出採實物給付方式，例如，復康巴士、老人乘車補貼…等。 

 

既然政府有「兩把刷子」，政策的評估必然會分別檢討成效，以作為政策調整與

修正之依據。不論是綠或藍執政，財政部、主計總處與行政院皆一再地表示：「改

善貧富差距，必須仰賴支出面政策工具，收入面政策工具效果並不彰顯。」言下

之意，為改善貧富差距，租稅沒有效果，必須透過社會福利。論者更是搬出了數

字來說明。 

 

以 111 年度為例，不納入與納入政府移轉收支計算，每戶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

分別為 7.5 倍與 6.15 倍，表示政府移轉性收支，使所得差距倍數縮減 1.34 倍。進

一步拆解，加入租稅（對政府移轉支出），使差距倍數縮減 0.15 倍，加入社會福

利（從政府移轉收入），則使差距倍數縮減 1.19 倍；社會福利對於改善所的差距

效果可見。 



 

但是這樣的推論大錯特錯，諸多財政部長、主計長與行政院長們，都犯下了因果

倒置的邏輯推理謬誤。 

 

租稅對於縮減所得差距倍數效果不彰，是錯誤的稅制發展使然，而非租稅沒有效

果。各種減稅與租稅優惠，造成稅基的破壞與侵蝕，乃至於租稅的重分配效果不

彰；怎麼會是看到了效果不彰、反倒過來認定租稅並沒有重分配效果？打個譬喻，

這有如是喝了不含咖啡因的飲料，發現並沒有提神的作用，於是認為咖啡因不能

提神，這是何等錯亂的邏輯？ 

 

更可怕的是，一旦決策者認定租稅沒有重分配效果，稅制的發展就會失去平衡，

一味從產業發展角度思考，釋出更多租稅優惠、對稅基造成更大的破壞與侵蝕，

有害租稅正義、危及整體稅制的正當性。 

 

政府收入與支出相輔相成，沒有足夠的稅收，社會福利支出何以為繼？筆者向來

反對把收入與支出，視為兩種政策工具討論；拿人體作為譬喻，一手收錢、另一

手花錢，把收入與支出拆開分析的二元思維，猶如左手與右手各自為政，沒有大

腦與中樞神經發布命令、傳遞訊息，身體如何能夠正常運作？ 

 

最後，還有一點藉此一併釐清。主計總處朱澤民主計長於備詢時被立委問到：「貧

富差距擴大，企業責任較大，還是政府？」主計長霸氣秒回：「政府責任大」，但

卻也繼而表示：「希望大家不要污名化社會福利支出是大撒幣。」 

 

此番討論可能會造成的誤解是：社會福利支出就是政府的大撒幣；反對政府大撒

幣，就是反對社會福利支出。社會福利是發錢沒錯，但是根據家庭收入與財富來

判斷是否應予補助，是扶貧濟弱，絕非大撒幣！大撒幣指的是那些盲目濫發的錢、

浪費的建設與莫名其妙的補貼；社會福利支出與大撒幣，兩者絕對不能相提並論、

混為一談！ 

 

［註 1］： 

吉尼係數為一介於 0 與 1 之間的數字，用來顯示經濟體系內家戶（或個人）可支

配所得實際分配情形偏離完全均等分配的程度；在計算上以四捨五入取到小數點

後三位。吉尼係數的數值愈接近 1，代表所得愈集中於高所得家庭，當數值等於

1 時，表示經濟體系中所有所得皆為所得最高家庭所有的極端不均情形。 

在實際運用上，吉尼係數的主要問題：一、數值不敏感、短期間內變化不大，例

如，民國  96 年至  98 年的三年間，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自 5.98 倍，快速攀

升至 6.34 倍，吉尼係數卻僅從 0.34 上升至 0.345、增加不過 0.05；二、數值本身

並沒有實際意義；三、由於家戶與所得定義的差異，國與國之吉尼係數，未必可



以直接比較。 

 

［註 2］： 

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在國內學界又稱為「大島指數」，其計算方式是將經濟

體系之每戶（或個人）可支配所得由低至高排序後，分為五等分，以最高 20%（第

5 分位數組）之所得除以最低 20%（第 1 分位數組）之所得而得出。由於計算的

是高低所得差距之倍數，數值本身（相較於吉尼係數）較有意義，但在實際運用

上，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最大的問題在於：完全無視第二、三與四分位數、共

60% 的家庭（或個人）的所得分配情形。 


